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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师校发字[2019]163 号 

      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

奖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 

  《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评选办法》

已经学校2019年12月11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评选

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北师范大学 

2019 年 12 月 13 日 



 

 - 2 - 

附件： 

 

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评选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优异成绩，表

彰我校科研工作者的突出贡献，促进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

不断提高，推动优秀的科研成果争取更高层次科研奖励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评选

工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解放

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，为学校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服务。 

 

第二章  奖励范围与奖项设置 

第三条  参评成果范围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学术

性、思想性和原创性的学术著作，如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古籍和

文献整理等；不包括工具书、论文或作品集、资料汇编、教材及

辅导类成果等。 

第四条  评奖工作每年进行一次。参评成果主要为上一年度

出版的学术著作，因出版延后未能参加评奖的，可顺延至下一年

度参评。 

第五条  奖项设三个等级，分别为特等奖、一等奖和优秀奖。

各等级不设固定比例，由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成果总体质量评估

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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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评审机构 

第六条  社会科学处承担评奖办公室职能，负责制订评奖工

作方案、组织申报、评审、调查异议材料等工作。 

第七条  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承担评审委员会职

能，依据《东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（东师校发字

[2019]153 号）和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开展评审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 申报条件与程序 

第八条  我校教师和研究人员（包括离退休人员）均可申报，

在我校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的兼职人员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

的成果亦可申报。 

第九条  多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应由第一署名人申报，且第一

署名人须为我校教师或兼职人员；多卷本研究著作应整体申报，

以最后一卷出版的时间为准；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

报，只能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；个人学术文集按学术

专著申报；外文形式成果，须附 3000 字中文内容提要和目录。 

第十条  各科研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意识形态性等

方面进行审查，未通过审查的申报材料，学校不予受理。 

第十一条  设立申报公示制度。凡通过资格审查的成果，评

审会议召开前在校内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 7 天。公示期间，对

申报成果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向社会科学处反映，并附相关

证据材料。经核查属实，予以纠正。 

 

第五章  评审标准 

第十二条  基本标准。 

获奖成果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符合学术规范要求，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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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鲜明，研究方法得当，文风扎实端正。 

获奖成果须在理论上有建树，学术上有创新，达到学术性、

思想性和原创性的统一。 

第十三条  等级标准。 

特等奖：选题具有重大意义，为所属学科领域的前沿性问题；

学术视野开阔，学术含量高，理论创新性强，达到学科先进水平；

逻辑结构严谨，思想论证深刻，语言畅达；成果严格遵循学术规

范；对学科建设支撑作用显著，内容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。 

一等奖：选题具有重要意义，为所属学科领域的重要问题；

学术水平较高，具有明显的理论创新点；逻辑结构清晰，言之有

理，持之有据，语言表达准确；成果符合学术规范；对学科建设

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，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。 

优秀奖：选题对于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具有鲜明

意义；形成了比较独立和重要的学术观点，结构框架合理，体例

规范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 

 

第六章  评审程序 

第十四条  评审工作以质量第一、宁缺勿滥为基本原则，坚

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采取投票计分方式对参评成果从高分到低

分进行排序，确定拟获奖名单。 

第十五条  拟获奖成果经公示和异议处理程序后，予以正式

公布。 

 

第七章  异议处理 

第十六条  拟获奖名单在校园网和社科处网站进行公示，公

示期 7 天。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公示成果存在学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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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或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问题，均可以书面形式具名向社会科

学处提出异议。经核查属实的，撤销获奖资格。 

第十七条  已获奖成果如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学校将

撤销其奖励，追回证书。 

 

第八章  奖励标准 

第十八条  学校对获奖成果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奖励标准

和方式执行《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绩效奖励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东师校发字[2019]157 号）。 

 

第九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。 


